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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12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对应首发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3,346,902股；除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外，其他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限售期12

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对应首发限售股份数量为70,932,349股，合计上市股数为74,279,251股。

本公司确认，本次首发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74,279,251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2月11日（因12月9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0月18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504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0股，并于2022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为111,910,73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8,160,1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7772%，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23,750,6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228%。

此后，公司于2023年5月10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38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111,

910,734股变更为165,627,88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30,476,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777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5,150,9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22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售限售股及部分限售股， 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41

名，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其中，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3,346,902

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2.0207%，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名；除战略配售股份

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数量为70,932,349股（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的42.8263%，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40名。

综上所述，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41名，限售股数量共计74,279,251股

（含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44.8471%，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3年12月11日起上市流

通（因12月9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0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38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由111,

910,734股变更为165,627,886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他导致公司股本数量

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常州聚和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

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情况如下：

（一）宁波斐君元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斐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

州黄埔斐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斐君隆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斐

君永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同创锦荣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物联网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华金创盈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华睿嘉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曾用名：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常州嘉和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常州睿泰捌号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常州上市后备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常州高新区科技人才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泓石汇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所持公司股份锁定、锁定期届满后

减持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①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2020年7月29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②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a、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

期限内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d、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二）史国志、吴才兴、钟唯佳、邱在峰、周炜、颜海涌、金琳、袁强、肖美容、王建中、陈方明、田伟、程

厚博、李佳琦、柴兵、陈子磊、李丹所持公司股份锁定、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①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a、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

内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d、如

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三）谷硕实、胡建强、苏红玉、谢志东所持公司股份锁定、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①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自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2020年7�月29日） 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②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a、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

内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d、如

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四）罗建辉所持公司股份锁定、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①本人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20年7月29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5.3060万股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②本人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2020年12月18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8.5970万股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③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a、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

内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d、如

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五）陈耀民、张震宇所持公司股份锁定、锁定期届满后减持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本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a、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

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d、如违

反承诺后可以继续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2）发行人上市后，本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

锁定及限售的承诺，在股份锁定及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

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 如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

相应调整）。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承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全部上缴发行人所

有，发行人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发行人直接向发行人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人将无条

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六）战略配售对象的相关承诺

华泰聚和股份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战略配售限售期届满后，对获配股份的减持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进行。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股票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

请股票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聚和材料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股东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聚和材料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4,279,251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4.8471%，限售期为自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本次上市流通的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数量3,346,9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07%，限售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除战略配售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70,932,3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8263%，限售期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2月11日（因12月9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陈耀民 14,736,582 8.8974 14,736,582 0

2 张震宇 6,327,000 3.8200 6,327,000 0

3 史国志 6,105,000 3.6860 6,105,000 0

4 吴才兴 4,769,300 2.8795 4,769,300 0

5 钟唯佳 4,070,000 2.4573 4,070,000 0

6 邱在峰 2,790,493 1.6848 2,790,493 0

7 周炜 1,654,963 0.9992 1,654,963 0

8 颜海涌 1,276,041 0.7704 1,276,041 0

9 金琳 1,062,045 0.6412 1,062,045 0

10 肖美容 1,860,327 1.1232 1,860,327 0

11 田伟 544,983 0.3290 544,983 0

12 王建中 1,726,667 1.0425 1,726,667 0

13 程厚博 1,480,000 0.8936 1,480,000 0

14 陈方明 246,667 0.1489 246,667 0

15 柴兵 344,506 0.2080 344,506 0

16 陈子磊 1,525,285 0.9209 1,525,285 0

17 李丹 1,360,568 0.8215 1,360,568 0

18 袁强 1,973,333 1.1914 1,973,333 0

19 李佳琦 740,000 0.4468 740,000 0

20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2,565,263 1.5488 2,565,263 0

21

上海物联网二期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8,808 0.7902 1,308,808 0

22

杭州华睿嘉银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7,047 0.6322 1,047,047 0

23

常州睿泰捌号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523,523 0.3161 523,523 0

24

常州上市后备企业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523,523 0.3161 523,523 0

25

常州高新区科技人才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23,523 0.3161 523,523 0

26

珠海华金创盈二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47,047 0.6322 1,047,047 0

27

常州嘉和达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523,523 0.3161 523,523 0

28

宁波斐君元川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67,012 0.5235 867,012 0

29

常州斐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32,942 0.5029 832,942 0

30

广州黄埔斐君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4,156 0.7210 1,194,156 0

31

常州斐君隆成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48,798 0.5728 948,798 0

32

常州斐君永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85,285 0.4741 785,285 0

33

江苏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

1,047,047 0.6322 1,047,047 0

34

北京泓石汇泉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18,818 0.2529 418,818 0

35

深圳同创锦荣新三板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004,987 0.6068 1,004,987 0

36 胡建强 628,227 0.3793 628,227 0

37 苏红玉 261,762 0.1580 261,762 0

38 谢志东 78,529 0.0474 78,529 0

39 谷硕实 130,240 0.0786 130,240 0

40 罗建辉 205,764 0.1242 78,529 127,235

41

华泰聚和股份家园1号科创

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3,346,902 2.0207 3,346,902 0

合计 74,406,486 44.9239 74,279,251 127,235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3）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70,932,349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3,346,902 12

合计 74,279,251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1298

证券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临

2023-048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机构投资者走进上市公司” 活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12月1日，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港” 或“公

司” ）组织了“机构投资者走进上市公司” 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加强公司

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增进投资者及资本市场对公司的了解，促进上市公司市

场认同和价值实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活动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活动基本情况

1、活动时间：2023年12月1日

2、活动地点：公司办公楼山东港口大厦

3、调研机构名称（排名不分先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创证券责任有限公司、北京

东方引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26位机构代表

4、公司接待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二、交流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

问题一：2023年公司集装箱吞吐量增长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全球贸易回暖

但依然疲软，公司将如何应对？

回复：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23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1.6%，主要原因如下：一是腹地经济提供强劲支撑。 对大宗工业产品需求高，

带动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外贸箱量同比增长11%；二是新增外贸航线。依托山

东港口一体化改革优势，2023年前三季度船公司在青岛港新增16条航线，带

动业务量稳健增长；三是提升中转能力。 公司借助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优势，

强化山东港口内的业务协同，持续加大国际中转，2023年前三季度国际中转箱

量同比增长13%；四是2023年前三季度新增3条海铁联运班列线路，新增6个内

陆港，海铁联运箱量同比增长17%，稳居中国沿海港口首位。

面对当前全球贸易不明朗的形势， 公司将继续依托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

和融合发展优势，坚持业绩为王总目标，聚焦主业，开拓市场，突出创新，升级

业态，全力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中心，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问题二：公司目前的分红政策是什么？ 是否考虑提高分红比率？

回复：公司已制定2022-2024年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承诺每年现金分

红不低于当年可用于分配利润的40%。 在此基础上， 公司将根据资本开支情

况，制定每年具体方案。

公司注重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自2014年H股上市以来，已累计现金

分红约人民币113亿元，股东回报能力和质效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未来，公司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并兼顾未来发展规划以及股东利益，制定利

润分配方案，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问题三：公司液体散货板块主要包括哪些业务环节？2023年是否有新增产

能？

回复：公司液体散货板块主要包括原油、液体化工品等货物的装卸、管道

运输、仓储等全程物流业务。今年以来，青岛港液体散货板块新增仓储产能200

万立方米，与已建成投用的库区互联互通，共同形成总库容超过1,100万立方

米的中国沿海港口最大的单体油库， 通过与原油码头泊位及原油长输管道相

连，管输能力达到3000万吨，具备高效接收与转输能力，码头总通过能力超过

1.1亿吨。 液体散货板块产能的增加，将进一步提升青岛港的油品储运能力，巩

固青岛港全国原油进口大港的地位，保障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问题四：公司的基础设施能否满足船舶大型化？ 智慧码头建设情况如何？

回复：青岛港是天然深水良港，常年不冻不淤，拥有可以停靠世界上最大

的2.4万标准箱集装箱船、30万吨油品船 （泊位水工结构按靠泊45万吨油船设

计建设）、40万吨矿石船的大型深水码头以及领先的码头设施。

公司高度重视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建成全球首个“氢+5G” 智慧生态码

头，以及全球领先、亚洲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自动化码头桥吊平均单机

作业效率达到60.18自然箱/小时，第九次刷新世界纪录，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

提升30%，节省人力80%；建成中国首个涵盖智慧调度、智慧库场、智慧设备、

智慧皮带流程全系统的干散货智慧码头，铁矿石、纸浆等货种作业效率保持全

球领先。 未来公司将继续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持续推进智慧绿色码头建

设。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2023-052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豪高新” 或“公司” ）于2023年7月28

日、2023年8月15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5元/股，回购

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7月29日、2023年8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冠豪高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3-024）、《冠豪高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3）。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3年1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9,999,93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0.54%，购买的最高价为3.61元/股、最低价为3.51元/股，支付的金额为35,688,

407.61元。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1,347,357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70%，回购最高成交价为3.6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3.4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11,603,204.3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回购股份方案， 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回

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222

证券简称：太龙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3-055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郑州泰容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泰容产投” ）持有公司股份82,441,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7%。本次质押情况变动后，泰容产

投累计质押股份为41,220,584股，占其持股比例的50%。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接到控股股东泰容产投的通知，获悉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情

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售股（如

是，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郑州泰

容产业

投资有

限公司

是 41,220,584 否 否

2023年

11月30

日

2028年

12月28

日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

分行

50.00% 7.18%

用于为收

购公司

14.37%股

份的融资

提供担保

合计 41,220,584 50.00% 7.18%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郑州泰容产

业投资有限

公司

82,441,168 14.37% 0 41,220,584 50.00% 7.18% 0 0 0 0

合计 82,441,168 14.37% 0 41,220,584 50.00% 7.18%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一年内没有到期的质押股份。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股份质押是为并购贷款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存在履行业

绩补偿义务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

2023-052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11日（星期一）上午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12月4日（星期一）至12月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anyreir@sany.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12月11日上午

11:00-12:00举行2023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11日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周福贵先生

董事、总经理：李强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房猛先生

独立董事：邓中华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12月11日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12月4日（星期一）至12月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anyreir@sany.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10-60737789

邮箱：sanyreir@sany.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3327

证券简称：福蓉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72

转债代码：

113672

转债简称：福蓉转债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控股股东新能源及汽车相关业务和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受托管理及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福蓉科技” ）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11月17日召开了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托管理控股股东所涉及的新能源及汽车相

关业务和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平铝业” ）、股东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控投资” ）将

其新能源及汽车相关业务和股权委托给福蓉科技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

28日披露的 《关于受托管理控股股东新能源及汽车相关业务和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5）。

二、受托管理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3年12月1日，公司与南平铝业签署了《业务托管协议》；公司与南平铝业、冶控投

资签署了《股权托管协议》。

三、本次受托管理及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南平铝业、股东冶控投资将其新能源及汽车相关业务和股权委托给福蓉

科技管理，是公司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让渡新业务或商业机

会优先权的重要举措， 避免福蓉科技进入新能源及汽车业务领域可能带来的潜在同业竞

争。公司从消费电子产品应用领域拓展至新能源及汽车业务，有助于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改

善公司当前产品单一的情况，形成公司第二增长曲线，实现双主业发展，从而提升公司的抗

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引领公司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不会改变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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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3年11月30日，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38,916股，占公司总股本158,781,708股的比例为0.1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50元/

股，最低价为30.5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56,944.4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6,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3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

9日、2023年9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3）。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1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238,916股，占公司总股本158,781,708股的比例为0.15%，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33.50元/股，最低价为30.5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56,944.46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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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7,780,

88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0.09%，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7,780,88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2月11日。（因2023年12月10日为非交易日，故

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11月1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株洲欧科亿数控

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80号），株洲

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欧科亿” )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0,000股，并于2020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00,000,00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7,

251,84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2,748,15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三名股东，分别为袁美和、谭文

清和株洲精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株洲精锐” ），限售期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限售股份数量为47,780,880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30.09%，限售股将于2023年12月11日起上市流通（因2023年12月10日为非

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2年11月25日， 公司完成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12,616,306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100,000,000股变为112,616,306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2023年5月26日，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

股份登记工作，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为675,200股， 公司股本总数由112,616,306股变为

113,291,50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7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本次转增后，公

司股本总数由113,291,506股变为158,608,108股。 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23年6月16日实

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3年10月12日， 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的股份登记工作，本次归属股票数量为173,600股，公司股本总数由158,608,108股变为

158,781,708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

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58,781,708股，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30.09%。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及《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袁美和、谭文清和株洲精锐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美和、谭文清承诺：

（1）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

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

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

后的价格。

③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

期届满后六个月将继续遵守前述限制。另，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申

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④自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人在上

市前直接或间接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 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

格。

⑤本人将严格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其他规定。

（2）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①本人具有长期持有公司股份之意向。 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本人将按照

证监会、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②在本人所持公司之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存在适当减持公司之股份的可能。 于

此情形下：

A.减持方式。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非

公开转让等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方式。

B.减持价格。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公司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

C.减持期限。本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

票走势及公开信息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D.信息披露。 本人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定提前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按照监管机构制定的相关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

E.减持比例：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进行股份减持，每年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上述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2、公司股东株洲精锐承诺：

（1）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

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2）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在本企业所持公司之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出于本企业自身发展需要，本企业存在适

当减持公司之股份的可能。 于此情形下：

①减持方式。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非

公开转让等其他监管机构认可的方式。

②减持价格。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公司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

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③减持期限。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

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④信息披露。 本企业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前，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定提前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按照监管机构制定的相关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

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

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欧科亿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二）欧科亿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欧科亿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民生证券对欧科亿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7,780,880股，为首发限售股份，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30.09%，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2月11日（因2023年12月10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

至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袁美和 25,284,000 15.92% 25,284,000 0

2 谭文清 14,346,360 9.04% 14,346,360 0

3

株洲精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150,520 5.13% 8,150,520 0

合计 47,780,880 30.09% 47,780,88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份 47,780,880 36

合计 47,780,880 -

七、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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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2023年11月30日，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7,

289,231股，占公司总股本201,301,918股的比例为3.6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4.49元/

股，最低价为17.3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6,108,172.0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

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56.00元/股（含），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1,272.8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1,4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5日及2023年3月2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3）。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1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7,289,231股，占公司总股本201,301,918股的比例为3.62%，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34.49元/股，最低价为17.3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6,108,172.02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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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12月14日，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首发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定增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的闲置首发募集资金和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2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定增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日常经营活动，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2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明

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120）。

截至2023年5月30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首发超募资金人民币4,

8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5月30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闲置超募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和额度内使用了闲置首发募集资金和闲置定增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进度的正常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首发募集资金和闲置定增

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未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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